
附
錄
一

6池，

災
後
重
建
計
畫
工
作
綱
領

行
政
院
災
後
重
建
推
動
委
員
會

八
十
八
年
十
一
月
九
日
通
過

壹
、
斗
的
一
一
日

A
7年
九
月
二
十
一
日
臺
灣
中
部
地
區
發
生
百
年
來
最
大
地
震
，
造
成

房
屋
倒
塌
，
人
員
傷
亡
，
災
情
慘
重
，
舉
國
上
下
旋
即
投
入
救
災
安
置
及

緊
急
搶
修
工
作
。
總
統
復
於
九
月
二
十
五
日
頒
布
緊
急
命
令
，
政
府
各

項
搶
修
工
作
循
序
進
行
，
緊
急
救
災
安
置
工
作
告
一
段
落
後
，
即
將
進
入

長
期
復
興
重
建
階
段
，
中
央
各
部
會
、
地
方
政
府
須
研
擬
各
類
重
建
計

畫
。
十
月
二
十
二
日
嘉
義
地
區
又
發
生
規
模
六
.
四
大
地
震
，
造
成
人
員

受
傷
，
房
屋
倒
塌
。
為
期
各
級
政
府
研
擬
之
重
建
計
畫
均
有
原
則
可
資
遵

循
，
行
政
院
經
濟
建
設
委
員
會
愛
訂
定
「
災
後
重
建
計
畫
工
作
綱
領
T

並

報
奉
八
十
八
年
十
一
月
九
日
行
政
院
重
建
委
員
會
第
八
次
委
員
會
議
通

過
，
由
相
關
單
位
據
以
執
行
。

本
工
作
綱
領
主
要
內
涵
除
揭
藥
重
建
目
標
及
基
本
原
則
外
，
並
訂
定

重
建
的
架
構
、
確
定
各
重
建
計
畫
範
圓
、
編
製
內
容
、
格
式
、
編
報
流
程

及
時
程
、
各
部
會
的
分
工
、
計
畫
審
議
核
定
的
程
序
及
配
合
措
施
等
，
以

建
立
共
識
，
俾
利
重
建
計
畫
之
研
擬
與
推
動
。

貳
、
計
畫
總
說
明

、
計
畫
體
系

計畫體系

前置作業

一、提升耐震設計標準

二、地質及災情調查

三、土地基本測量

四、禁限建地區劃設及公告

五、人才及災情資料庫建立

圖

配合措施

﹒制定特別法及增

修現行法律
﹒防救災體系制度

強化

﹒ 財源籌措

﹒祭把公業土地處理
.地籍測量與土地

複丈
. 人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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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一
、
計
畫
目
標

付
塑
造
關
懷
互
助
的
新
社
會

口
建
立
社
區
營
造
的
新
意
識

開
創
造
永
續
發
展
的
新
環
境

側
營
造
防
災
抗
震
的
新
城
鄉

個
發
展
多
元
化
的
地
方
產
業

例
建
設
農
村
風
貌
的
生
活
圈

三
、
基
本
原
則

付
以
人
為
本
，
以
生
活
為
核
心
，
重
建
新
家
園
。

叫
考
量
地
區
及
都
市
長
遠
發
展
，
因
地
制
宜
，
整
體
規
劃
農
地
與

建
地
使
用
。

同
建
設
與
生
態
、
環
保
並
重
，
都
市
與
農
村
兼
顧
;
營
造
不
同
特

色
之
都
市
與
農
村
風
貌
，
建
造
景
觀
優
美
之
城
鄉
環
境
。

個
強
化
建
物
、
設
施
與
社
區
防
災
功
能
，
建
立
迅
速
確
實
及
具
應

變
功
能
的
運
輸
、
通
訊
網
，
強
化
維
生
系
統
。

同
結
合
地
方
文
化
特
色
與
產
業
型
態
，
推
動
傳
統
產
業
復
興
，
獎

勵
企
業
再
造
。

的
明
確
劃
分
中
央
與
地
方
權
責
，
加
強
政
府
部
門
橫
向
、
縱
向
分

工
合
作
;
採
彈
性
、
靈
活
做
法
，
縮
短
行
政
程
序
、
加
速
重
建
家
園
。

倘
考
慮
各
級
政
府
財
政
能
力
，
善
用
民
間
資
源
，
鼓
勵
民
間
積
極

參
與
，
建
立
民
眾
、
專
家
、
企
業
、
政
府
四
合
一
工
作
團
隊
。

川
川
公
共
建
設
、
產
業
、
生
活
重
建
計
畫
，
由
中
央
主
導
，
民
間
支

援
，
地
方
配
合
;
社
區
重
建
計
畫
由
地
方
主
導
，
民
間
參
與
，
中
央
支

援
;
各
項
計
畫
依
完
成
時
序
分
別
執
行
。

參
、
前
置
作
業

、
提
升
耐
震
設
計
標
準

H
E笠
灣
地
區
震
區
劃
(
力
調
笠

L

目
的

.. 

適
度
調
整
現
行
震
區
劃
分
，
據
以
修
正
建
築
物
耐
震
設
計

及
相
關
規
範
'
加
強
臺
灣
地
區
結
構
物
之
耐
震
安
全
性
。

之
主
辦
機
關

.. 

國
科
會
(
已
進
行
)

1

內
容

.. 

根
據
九
一
二
大
地
震
危
害
度
分
析
結
果
，
適
度
修
正
震
區

劃
分
為
兩
區
，
並
在
經
濟
可
行
性
的
考
量
下
，
提
高
臺
灣
地
區
結
構
物
之

耐
震
安
全
性
。

4
h完
成
時
間
:
八
十
八
年
十
一
月
十
五
日
前

口
提
升
震
區
水
平
加
速
度
慌
數

l

目
的.. 

於
建
築
技
術
規
則
及
設
計
規
範
未
修
訂
頒
布
前
，
採
取
緊

急
因
應
措
施
。

之
主
辦
機
關

.. 

內
政
部
(
營
建
署
)
(
已
完
成
)

1

內
容
:
對
於
南
投
縣
、
臺
中
市
、
臺
中
縣
等
縣
(
市
)
之
建
築
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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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
計
，
在
建
築
技
術
規
則
及
相
關
設
計
規
範
未
修
訂
頒
布
前
，
暫
行
提
升

耐
震
設
計
所
採
用
之
「
震
區
水
平
加
速
度
係
數
」
為

0
.
三
三
(
比
照
地

震
一
甲
區
)

同
研
訂
學
校
走
一
樁
規
劃
設
計
規
範

L

目
的
.. 

提
供
災
區
各
級
學
校
於
規
劃
校
舍
重
建
時
，
落
實
建
築
物

安
全
，
做
為
學
校
建
築
復
建
工
程
之
依
據
。

立
主
辦
機
關

.. 

教
育
部
(
己
進
行
)

1

內
容
﹒

ω
對
校
園
規
劃
提
出
永
續
經
營
的
設
計
理
念
。

ω
校
舍
空
間
規
劃
設
計
規
範

o

ω
基
本
設
施
與
設
備
規
範
。

仙
耐
震
規
劃
與
設
計
規
範
。

A
h完
成
時
間
:
八
十
八
年
十
一
月
十
五
日
前
。

間
修
訂
建
築
撈
耐
震
設
計
規
教

L

目
的
.. 

提
高
建
築
物
耐
震
安
全
性
，
保
障
國
人
生
命
財
產
安
全
。

Z

主
辦
機
關

.. 

內
政
部
(
營
建
署
)

1

內
容

.. 

依
據
調
整
臺
灣
地
區
震
區
劃
分
，
修
正
建
築
物
耐
震
設
計

規
範
，
提
升
震
區
水
平
加
速
度
係
數
，
合
理
提
高
建
築
物
耐
震
安
全
性
。

4
.完
成
時
間
:
八
十
八
年
十
二
月
三
十
一
日
前

。

二
、
地
質
及
災
情
調
查

為
了
解
災
區
受
損
情
形
及
相
關
資
料
，
依
下
列
分
工
進
行
地
質
及
災

情
調
查
，
供
研
擬
重
建
計
畫
之
參
據
。

調工 工 查山 農 國重 經公 築紀 災 古 調原 案災 地 九
查業 業 坡 業 工建 費共 物念 區 蹟 查住 狀市圓 資區 質
區 區 地 災 程工 調設 調↑生 地 Z三EιL 民 況計學 料公 環
以 製 及 情 能程 查施 查或 景 f員 要E 初畫 校 認查 共建 境 大 調

外 造 土 調 量資 災 具
調 情 落 步區 校 調

地
製 業 石 查 調源、 害 文 查 形 地 謂及 舍 築 查 震

查

造 災 流 查需 補 1~ 及
調

質 查鄉 損 物 震
項

業 情 災 求 助 價 登 查 及 村 壞 興 災
自

災 調 害 與 復 值 錄 報 安 區 調 建 調

↑青 查 調 全 建 建 tEt 司 全 毀 查 個 查

經 經 農 農 工 小工 文 內 內 原 草草j 內 教 內 研國所經 研閻

濟 濟 委 委 程 組程 建 政 政 民 局政 育 政 究科)濟 究科
部 部 會 世E三t 會 )會 會 部 部 會 )部 部 部 中會 部 中會

( ( ( ( ( ( )1..;、~ ( )1..;、~
主

工 工 天 其昌迄 戶昌'1i 營 )國 中 )翅
辦業 業 然 建 建 建 家 央 家 機

局 局 災 著 署 著 地 地 地 關 l) ) 害 ) 市 ) 震 質 震
勘 鄉 工

調
工

查 規 程 查 程

巴巴 八 己 八 八 己 八 八 己 八 已 已 八 己
YCb E '7告'é 十 Y巴士'é 十 十 YpdE b- 十 十 '7世E告， + Y巴士'é '7告'é 十 '7至E二，

成 成 八 成 八 八 成 八 八 成 八 成 成 八 成 預
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
十 + 十 十 十 十 十

定
'7至t

成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
十 一

日

十 + 五 十 十 十 + 期

日 日 日
日 日 日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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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身災 練災 評災 環 求公 醫 衛 有 觀 菸 新
續心戶 需區 估區 境 調共 療 生 線 光 酒 竹
扶障失 求失 飲 保 查衛 資 醫 告R信Z- 事 業 科
助礙依 調業 用 護 生 源 療 視 業 酒 學
需者老 查勞 7.1<. 設 及 供 設 業 圈

求及人 工 7.1<. 施 環
需

施 少〈〈〈〈L 情災 區
調低與 就 質 災 境 調 災 ↑青 調情 4叫<

查收兒 業 調 情 維 查 情 調 查調 情

入童 及 查 調 護 調 查 查 調

戶、 自iI 及 查 需 查 查

內 勞 環 環 衛 衛 衛 新 f且ιT 財 區國
政 委 保 保 生 生 生 閩 通 政 )科
部 會 著 著 署 著 署 局 部 部 會

、 ( ( 

戰 環 觀 國 科
司I[ 保 光 庫 學
局 署 局 署 圓
) ) ) 

區
管

理

八 八 己 己 已 己 已 己 已 已 已
十 十

r台， ，豈丘， '7三告1: 巴Y士1: c台，
'7士主1: '7云E云， ，至士， Y'=bE -7l: 7l: 7l: 7l: 

八 八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
年 年
十 十

月 月
十 十
五 五
日 日

三
、
土
地
基
本
測
量

村
目
的

.. 

提
供
災
區
正
確
大
地
基
準
位
置
及
災
區
地
圖
資
料
，
作
為

重
建
基
本
資
料
。

們
鬥
主
辦
機
關.. 

內
政
部
(
地
政
司
、
土
地
測
量
司
)
，
委
託
農
委
會
林

務
局
農
林
航
測
所
辦
理
。

同
內
容

.. 

L
辦
理
檢
測
基
本
控
制
點

一

(
八
十
八
年
十
一
月
十
五
日
完
成
)

、
五
O
O
點
，
建
立
災
區
範
圍
大
地
基

準
位
置
資
料
。

之
完
成
辦
理
測
設
圓
根
點
三

0
、

O
O
O
點
，
提
供
災
區
重
建
地
區

之
土
地
確
實
座
標
位
置
。
(
八
十
九
年
六
月
完
成
)

1

辦
理
測
製
精
度
五
千
分
之
一
的
像
片
基
本
圓
一
二
O
O
幅
及
精
度
五

萬
分
之
一
的
地
形
圖
十
二
幅
，
提
供
災
後
準
確
詳
實
地
形
、
地
物
圖
料
，

作
為
災
後
重
建
規
劃
之
基
礎
。
(
八
十
八
年
十
二
月
至
八
十
九
年
三
月
)

四
、
林
-
m限
建
地
區
劃
設
及
公
告

川
鬥
震
災
紅
逸
地
區
、
達
佩
仰
劃
史
及
人
。
且
由

L

目
的
:
保
存
重
要
地
震
遺
跡
供
環
境
教
育
使
用
。

1

主
辦
機
關

.. 

內
政
部
、
教
育
部
、
文
建
會

1

內
容

.. 

ω
勘
查
斷
層
錯
動
帶
，
針
對
下
列
事
項
指
定
為
震
災
紀
念
地
區
或
建

物.. 

。
地
形
地
貌
變
動
激
烈
、
形
貌
奇
特
、
具
紀
念
及
省
思
性
者
。

@
公
共
建
設
合
道
路
橋
樑
等
變
化
重
大
，
形
狀
奇
特
者
。

@
歷
史
性
建
築
傾
斜
、
塌
陷
，
經
補
強
無
倒
塌
之
虞
者
。

ω
公
告

.. 

@
震
災
紀
念
地
區
由
內
政
部
劃
定
，
經
由
縣
(
市
)
政
府
公
告
。

@
震
災
紀
念
建
物
由
文
建
會
指
定
後
交
由
內
政
部
劃
定
，
經
由
縣

(
市
)
政
府
公
告
。

@
位
於
學
校
震
災
紀
念
地
區
、
建
物
由
教
育
部
指
定
後
交
由
內
政
部

劃
定
，
經
由
縣
(
市
)
政
府
公
告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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ω
震
災
紀
念
地
區
、
建
物
經
劃
定
及
公
告
後
，
由
該
地
區
縣
(
市
)

政
府
負
責
維
護
管
理
，
必
要
時
得
請
中
央
部
會
予
以
協
助
。

4
.完
成
時
間
:
八
十
八
年
十
二
月
三
十
一
日
前
公
告

口
活
動
斷
層
蔡
限
定
地
區
之
劃
設
及
合
吽
一
口

L

目
的
:
依
據
中
央
地
質
調
查
所
詳
細
之
地
質
調
查
資
料
，
將
斷
層

劃
設
為
地
質
環
境
敏
感
地
區
，
做
為
建
築
管
理
之
依
據
。

之
主
辦
機
關

.. 

內
政
部
(
營
建
署
)
、
縣
(
市
)
政
府
(
已
進
行
)

1

內
容

.. 

ω
依
據
中
央
地
質
調
查
所
提
供
之
活
動
斷
層
位
置
，
劃
設
暫
時
性
禁

建
地
區
。

ω
俟
中
央
地
質
調
查
所
提
供
精
確
之
活
動
斷
層
位
置
圖
後
(
地
理
座

標
誤
差
在
十
公
分
以
下
)
，
劃
設
永
久
性
禁
限
建
地
區
。

4
u公
告

.. 

內
政
部
提
供
基
本
圖
，
縣
(
市
)
政
府
劃
設
及
公
告
。

1

完
成
時
間

ω
暫
時
性
禁
建

.. 

八
十
八
年
十
一
月
十
五
日
前
。

ω
永
久
性
禁
限
建
(
都
市
計
畫
範
圍
內
)
:
八
十
八
年
十
二
月
三
十

一
日
前
。

ω
永
久
性
禁
限
建
(
都
市
計
畫
範
圍
外
)

:
八
十
九
年
四
月
三
十
日

同
日
月
達
國
家
風
景
區
之
劃
設
及
合
且
口

L

目
的
.. 

重
塑
日
月
潭
風
貌
，
帶
動
整
體
觀
光
事
業
發
展

之
主
辦
機
關

.. 

交
通
部
(
觀
光
局
)
(
已
進
行
)

1

內
容

.. 

m
調
查
日
月
潭
災
損
及
重
建
規
劃
所
需
資
料
。

ω
研
擬
日
月
潭
新
風
貌
整
體
綱
要
計
畫
，
並
報
請
行
政
院
核
定
。

ω
公
告
整
體
綱
要
計
畫
及
實
施
。

仙
成
立
日
月
潭
國
家
風
景
區
管
理
處
。

A
h完
成
時
間

.. 

ω
八
十
八
年
十
二
月
三
十
一
日
前
公
告
。

ω
八
十
九
年
二
月
二
十
八
日
成
立
日
月
潭
國
家
風
景
區
管
理
處
。

四
中
興
新
村
整
體
規
劃

L
目
的
:
為
配
合
精
省
之
後
，
中
興
新
村
面
臨
人
口
減
少
，
地
方
經

濟
產
業
發
展
遇
到
瓶
頸
，
為
有
效
利
用
中
興
新
村
優
良
美
好
的
環
境
及
土

地
資
源
，
同
時
配
合
震
災
中
興
新
村
房
屋
遭
到
毀
損
，
對
中
興
新
村
提
出

整
體
規
劃
，
使
中
興
新
村
再
現
繁
華
。

之
主
辦
機
關

.. 

經
建
會
、
財
政
部
、
研
考
會
、
臺
灣
省
政
府

1
內
容

根
據
前
置
作
業
相
關
地
質
及
災
情
調
查
資
料
，
對
公
私
有
土
地
整
體

規
劃
，
其
方
向

.. 

ω
具
獨
特
完
整
功
能
之
新
社
區

ω
引
進
位
於
臺
北
地
區
之
中
央
機
關

ω
學
術
單
位
(
如
中
興
大
學
設
分
部
等
)

以
上
具
體
可
行
之
規
劃
內
容
，
尚
需
進
一
步
研
究
分
析
。

4
.完
成
時
間
:
八
十
九
年
十
二
月
三
+
一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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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、
人
才
及
災
情
資
料
庫
建
立

付
目
的
﹒
建
立
規
劃
人
才
資
料
庫
;
蒐
集
國
土
資
訊
系
統
基
本
資

料
，
利
用
地
理
資
訊
系
統
技
術
'
建
立
重
建
決
策
支
援
系
統
。

口
主
辦
機
關
.. 
經
建
會
、
研
考
會
。

日
內
容

.. 

L
調
查
蒐
集
現
有
或
擬
參
與
災
區
重
建
組
織
與
人
力
。

立
推
荐
專
家
學
者
給
地
方
政
府
。

1

蒐
集
災
區
國
士
資
訊
系
統
已
建
立
之
基
本
資
料
(
舍
地
質
、
水

文
、
土
壤
、
地
形
、
地
籍
、
區
域
及
都
市
計
畫
、
環
境
等
地
圖
資
料
)
，
建

立
G
I
S
資
料
庫
。

4

蒐
集
災
區
相
關
災
情
調
查
資
料
及
像
片
，
建
立
災
情
資
料
庫
。

1

開
發
共
通
應
用
決
策
支
援
查
詢
系
統
。

剛
完
成
時
間
.. 

L
人
才
資
料
庫
:
八
十
八
年
十
月
三
十
一
日
前
(
經
建
會
)
(
已
完

成
)
。Z

災
情
資
料
庫
:
八
十
八
于
十
二
月
三
十
一
日
前
(
研
考
會
)
。

肆
、
整
體
重
建
計
畫

整
體
重
建
計
畫
分
為
「
公
共
建
設
計
畫
」
、

「
產
業
重
建
計
畫
」
、

「
生
活
重
建
計
畫
」
及
「
社
區
重
建
計
畫
」
等
四
大
項
。
規
劃
期
程
配
合

「
第
一
期
四
年
(
九
O
|
九
十
三
年
度
)
公
共
建
設
計
畫
」
之
實
施
，
以
五

年
為
期
進
行
，
亦
即
自
八
十
九
年
度
起
至
九
十
三
年
度
(
八
十
九
年
一
月

一
日
至
九
十
三
年
十
二
月
三
十
一
日
)
實
施
。

一
、
公
共
建
設
計
畫

震
災
造
成
各
類
公
共
建
設
毀
損
，
依
據
「
行
政
院
天
然
災
害
勘
查
處

理
作
業
要
點
」
'
公
共
工
程
委
員
會
己
會
同
相
關
部
會
進
行
「
災
後
公
共
設

施
復
建
計
畫
」
實
地
勘
查
及
復
建
經
費
審
查
。

災
後
公
共
建
設
重
建
工
作
分
為
「
災
後
公
共
設
施
復
建
計
畫
」
及

「
中
長
程
公
共
建
設
計
室
里
兩
部
分
積
極
推
動
。

為
保
存
災
區
特
殊
地
形
地
物
，
利
用
前
置
作
業
資
料
，
劃
設
特
定

區
，
成
立
國
家
級
地
震
教
育
館
、
博
物
館
，
以
作
為
地
震
災
害
教
材
。

H
災
法
甘
共
設
施
法
建
計
畫

L
復
建
範
聞

指
各
災
區
內
，
受
損
公
共
設
施
之
復
建
工
程
。

之
項
目
類
別

其他

E 
學校建築

水 ):丸T 

利 通
類別

2. 1. 3. 2. 1. 3.2. 1 3. 2. 1. 3. 2. 1. 

平星縣星 E蓋 I自家星單單i
iii 

單其他各校 圈中立圈
、 專院依大

設施設施
場、 廳公廳舍公廳舍公 村及星村星及 風景區
等博

地方央中物館等 舍補強 道路路道 項

目

辦理部分 辦理部分
且自

工

恤跑量排水設程

~~ 

工
程

縣政市 政部內 教育部 縣市伊農委慶委會 是幫歧府主 教育部教部育 教部育iii 縣市交通部政部內交通部交過部 主政府 管部會府、(
政府 協

辦

單位
) 、

辦示號一第授十日二年八行擔依據經贊負且皇于
理原函 -0三八台十九十政
則核九九字會八二月八院

期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-318一月六年九十八國氏華中



1

審
核
程
序

山
需
求
調
查
:
由
中
央
及
地
方
主
管
機
關
分
別
就
災
區
內
受
損
之
公

共
設
施
提
出
復
建
經
費
需
求
。

ω
初
勘
及
複
勘

.. 

凡
申
請
中
央
補
助
之
受
損
公
共
設
施
項
目
均
需
辦

理
初
勘
及
複
勘
作
業
。

ω
抽
勘
及
審
議
.. 

由
工
程
會
會
同
中
央
相
關
部
會
辦
理

;

一
千
萬
元

以
上
工
程
逐
案
勘
查
，
一
千
萬
元
以
下
工
程
辦
理
抽
勘
。

仙
復
建
經
費
核
定

.. 

審
議
結
果
提
報
「
行
政
院
天
然
災
害
勘
查
處
理

小
組
」
審
定
後
，
報
行
政
院
災
後
重
建
委
員
會
核
定
後
實
施
。

4
h經
費
來
源

ω
中
央
各
主
管
機
關
進
行
中
之
工
程
，
所
需
復
建
經
費
應
於
原
列
預

算
中
勻
支
，
或
以
計
畫
變
更
方
式
處
理
。

ω
中
央
各
主
管
機
關
提
報
之
其
他
復
建
項
目
，
由
該
主
管
機
關
之
災

害
準
備
金
及
調
整
年
度
預
算
支
應
，
尚
不
足
時
報
請
行
政
院
專
案
勻
支
或

補
助
。ω

地
方
政
府
辦
理
之
項
目
，
以
地
方
政
府
災
害
準
備
金
及
調
整
年
度

預
算
支
應
，
尚
不
足
時
報
請
行
政
院
專
案
勻
支
或
補
助
。

仙
中
央
對
地
方
復
建
專
案
補
助
比
例
及
原
則
由
公
共
工
程
委
員
會
會

同
行
政
院
主
計
處
視
需
求
及
財
源
逐
案
核
實
後
，
另
訂
補
助
比
例
。

1

編
製
內
容
格
式

由
公
共
工
程
委
員
會
訂
定
相
關
格
式
，
送
各
機
關
辦
理
。
(
附
件
三
)

&
編
報
流
程
時
程

ω
公
共
工
程
委
員
會
於
八
十
八
年
十
一
月
十
五
日
前
，
完
成
「
公
共

設
施
災
害
補
助
復
建
經
費
調
查
案
」

.. 

八
十
八
年
十
二
月
十
五
日
前
，
完

成
各
類
計
畫
審
議
。

ω
公
共
工
程
委
員
會
完
成
審
議
後
，
於
八
十
八
年
十
二
月
三
十一
日

前
，
提
出
「
災
後
公
共
設
施
復
建
計
畫
」
'
提
報
行
政
院
災
後
重
建
推
動
委

員
會
核
定
。

口
中
長
程
甘
共
建
設
計
畫

L
第
一
期
四
年
(
九
O
i

九
十
三
年
度
)
公
共
建
設
計
畫
，
應
配
合

災
後
重
建
計
畫
需
要
，
由
各
主
管
部
會
依
據
本
綱
領
基
本
原
則
及
規
劃
要

領
研
提
計
畫
。

之
災
後
公
共
設
施
復
建
計
畫
中
，
屬
整
體
性
、
計
畫
型
建
設
項
目
，

應
由
各
主
管
機
關
儘
速
成
立
新
興
計
畫
報
核
，
納
入
「
第
一
期
中
長
程
公

共
建
設
計
畫
」
內
實
施
。

1

經
費
需
求
及
計
畫
審
議
循
先
期
作
業
程
序
辦
理
。

ω
預
算
額
度

第
一
期
第
一
年
(
九

0
年
度
)
公
共
建
設
計
畫
預
算
額
度
，
援
例
由

行
政
院
主
計
處
於
八
十
九
年
二
月
二
十
八
日
前
匡
列
，
作
為
預
算
審
查
之

依
據
。ω

優
先
順
序

各
部
門
及
次
類
別
主
辦
機
關
應
考
量
災
後
重
建
需
要
，
依
計
畫
輕
重

期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-319一月六年九十八國氏華中



緩
急
，
排
列
計
畫
優
先
順
序
。

ω
經
費
之
核
列

行
政
院
經
建
會
針
對
各
部
門
計
畫
經
費
需
求
，
考
量
施
政
重
點
、
執

行
能
力
及
計
畫
優
先
順
序
，
在
年
度
預
算
額
度
內
進
行
部
門
資
源
配
置
及

計
畫
經
費
核
列
。

叫
中
央
對
地
方
經
費
之
補
助

計
畫
經
費
之
核
列
以
中
央
部
會
主
辦
或
中
央
補
助
地
方
辦
理
之
計
畫

為
主
，
中
央
對
地
方
經
費
之
補
助
，
根
據
「
中
央
對
省
市
政
府
補
助
款
及

中
央
統
籌
分
配
稅
款
處
理
原
則
」
辦
理
;
屬
地
方
權
責
範
圍
興
辦
之
計

畫
，
由
地
方
政
府
辦
理
。

4
h有
關
中
長
程
公
共
建
設
計
畫
格
式
、
時
程
及
作
業
程
序
，
依
經
建

會
「
政
府
公
共
建
設
計
畫
編
擬
手
冊
」
辦
理
。

1

中
長
程
公
共
建
設
計
畫
部
門
別
及
次
類
別
詳
如
下
表
。

3. 2. 
二3c 都 農
通 市 業 項

建 建 建 自
設 設 設

3c 內 行
通 政 政
部 部 院

主農

委 辦
會 機

關

觀 通 港 航 軌 公 都
下 住 農

光 埠 空 道 路 市 7.l<. 宅 業

還 開 道 建
項

輸 發 設
自

二7比肉之于 交 7且:c.、 且可A丸e 3c 且-r丸T 內 內 內 行
通 通 通 通 通 通 政 政 政 政 主
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部 院 辦

農 機

委 關

會

9. 8. 7. 6. 5. 4. 
衛 環 文 能 工 水
生 境 教 源 商 利
褔 保 設 開 設 建

利 護 施 發 施 至a几x 

行 行 教 經 經 經
政 政 育 濟 濟 濟
院 院 部 部 部 部

衛 環
生 保
署 署

于士 衛 國 r弓 垃 體 文 教 是R看~ 油 工 防 水l
會 生 家 染 圾 立向全志 化 育 力 氣 商 洪 資l
褔 醫 公 防 處 丟員几又 排 源

利 療 園 治 理 施 7.l<. 

內 行 內 行 行 行 行 教 經 經 經 經 經
政 政 政 政 政 政 政 3月2頁 濟 濟 濟 濟 濟
部 院 部 院 院 院 院 部 部 部 部 部

衛 環 環 體 文
生 保 保 委 建

著 署 署 會 會

同
規
劃
暴
頡

震
標
準1.
設重

計建

，與
以補
確強

保工
公程
共應
工以
程新
之訂

室牽
挂奪
竺相
EL 關

在第
規
則

與
規

範
之
耐

之
學
校
建
築
由
教
育
部
研
訂
「
學
校
建
築
規
劃
設
計
規
範
」
'
作
為
災

區
各
校
重
建
工
程
規
劃
設
計
之
依
據
，
務
期
中
央
及
地
方
均
有
統
一
之
標

準

1
復
建
工
程
之
規
劃
設
計
以
符
合
復
舊
前
之
使
用
功
能
為
原
則
。

A
h建
物
結
構
應
重
視
專
業
審
查
，
施
工
期
間
應
加
強
監
造
並
設
置

層
次
品
管

期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
AU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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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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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
川
施
工
承
包
商
依
據
工
程
合
約
圖
說
責
任
施
工
。

ω
主
辦
工
程
單
位
加
強
監
督
施
工
。

ω
主
管
機
關
應
不
定
期
查
核
工
程
。

四
獎
勵
民
間
參
與

災
後
公
共
建
設
重
建
工
作
為
提
昇
效
率
，
減
緩
政
府
財
政
負
荷
，
除

擴
大
獎
勵
民
問
參
與
類
別
外
，
民
間
興
建
之
方
式
亦
宜
採
多
元
化
方
式
辦

理

L

擴
大
民
間
參
與
類
別
;

民
間
參
與
範
圍
，
不
限
於
「
獎
勵
民
間
參
與
交
通
建
設
條
例
」
辦
理

之
計
畫
，
其
範
圍
得
比
照
「
促
進
民
間
參
與
公
共
建
設
法
」
(
草
案
)
所
訂

之
類
別
如
下
表
。

(6) (5) (4 ) (3) (2) (1) 
文 社 衛 r弓 環 ;;布〈之、于

教 ~這~ 生 水 境 通

丟日几又 及勞 醫 下 ?染可 建

施 療 7l<. 丟且几又

工 主且几又 道 收集褔 施 及
利設 來自 及

處
施 水 理

至口又几 至E只又a 

施 施

定的) (1 0) (9) (8) (7) 
之其 公 連 電 觀
公他 園 動 業 光
主J土、 M立R三Z 綠地 設施 設施 遊
建中 憩
設央 施至白几又 及 及

目 公 ~木K 

事的 用 林
來~ 遊

業 體 樂

主 燃 重

p屆t 料設 大
機

設

關 施 施
核

之
參
與
方
式

.. 

ω

「
民
間
興
建
、
營
運
後
移
轉
政
府
」

(
B
O
T
)

公
共
建
設
如
港
埠
設
施
、
觀
光
遊
憩
、
森
林
遊
樂
設
施
、
電
業
設

施
、
垃
圾
焚
化
爐
等
復
建
工
程
，
可
採
取
由
「
民
間
興
建
、
營
運
後
移
轉

政
府
」
方
式
辦
理
，
以
減
輕
政
府
財
政
負
擔
，
並
提
高
營
運
效
率
。

ω
「
民
間
興
建
租
予
政
府
」
(
B
T
).. 

公
共
建
設
如
學
校
校
舍
、
機
關
廳
舍
建
築
等
復
建
工
程
，
可
採
取
由

「
民
間
興
建
，
政
府
付
租
金
給
業
者
租
用
的
方
式
」
辦
理
，
以
減
輕
政
府
財

政
負
擔
。

ω
企
業
認
捐
、
認
養

.. 

災
後
受
損
之
公
共
設
施
如
醫
療
院
所
、
運
動
場
館
、
學
校
校
舍
、
教

學
設
備
、
橋
樑
、
廢
棄
物
棄
置
場
等
，
可
由
企
業
認
捐
;
如
古
蹟
維
護
、

震
災
紀
念
物
保
存
、
公
園
綠
地
、
公
墓
、
納
骨
塔
、
文
化
中
心
、
勞
工
育

樂
中
心
等
可
由
企
業
認
養
。

二
、
產
業
重
建
計
畫

H
項
目
類
別

說
明

、
本
計
畫
研
擬
之
目
標
在
於
協
助
產
業
恢
復
產

銷
機
能
、
促
進
地
方
產
業
升
級
、
鼓
勵
企
業

再
造
、
吸
引
新
產
業
投
資
，
同
時
創
造
更
多

就
業
機
會
。

二
、
由
各
主
管
機
關
依
各
產
業
受
損
程
度
及
未
來

發
展
目
標
，
依
照
所
訂
定
之
內
容
格
式
研
擬

必
須
振
興
及
協
助
之
業
別
、
項
目
、
策
略
或

措
施
，
編
製
本
計
置
。

三
、
為
增
加
災
區
就
業
機
會
，
完
善
規
劃
臨
時
性

現
代
化
跳
蚤
市
場
，
以
促
進
災
區
商
業
活
動

機
能
。

四
、
為
儘
速
恢
復
產
銷
機
能
，
各
主
管
機
關
己
採

行
之
措
施
如
次
，
該
等
措
施
將
來
亦
一
併
納

入
各
部
會
研
擬
之
重
建
計
畫
內
。

類

別

主
管
機
關

農
業

農
委
會

經
濟
部

工
業

服
務
業
一
經
濟
部
(
商
業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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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觀
光

交
通
部

事
業
)

新
聞
局
(
有
線

電
視
系
統
)

L
農
業
天
然
災
害
籽
困
貸
款
要
點

Z

九
一
二
地
震
農
業
生
產
、
製
造
及
運
銷
業
者
專

案
籽
困
貸
款
計
置

1

農
田
及
魚
溫
受
災
流
失
埋
沒
海
水
倒
灌
救
濟
要

點
4
.辦
理
九
二
一
大
地
震
農
業
天
然
災
害
現
金
救
助

工
作
注
意
事
項

旦
中
小
企
業
發
展
基
金
支
援
辦
理
重
大
天
然
災
害

復
舊
貸
款
要
點

&
輔
導
中
小
企
業
升
級
貸
款
(
第
七
期
)
貸
款
要

點
1

協
助
中
小
企
業
紮
根
專
案
貸
款
要
點

。
&
交
通
銀
行
辦
理
九
一
二
震
災
企
業
受
災
戶
貸
款

緊
急
籽
困
作
業
準
則

Q
h經
濟
部
協
助
企
業
災
後
重
建
服
務
團

m
九
一
二
地
震
災
區
商
圈
更
新
再
造
服
務
措
施

扎
九
一
二
大
地
震
災
區
受
損
有
線
電
視
系
統
業
者

專
案
貸
款
補
助
要
點
(
研
擬
中
)

位
中
長
期
資
金
協
助
地
震
災
區
生
產
事
業
重
建
專

案
貸
款
注
意
事
項

同
規
劃
奏
頓

L

提
供
復
建
優
惠

ω
協
助
企
業
籽
困

ω
提
供
租
稅
減
免

ω
提
供
重
建
與
營
運
貸
款

之
簡
化
復
建
行
政
作
業
流
程

ω
營
業
場
所
及
廠
房
重
建
、
復
建

ω
土
地
使
用
計
畫
變
更
與
取
得

ω
其
他
災
後
重
建
各
項
手
續

1

提
供
必
要
之
公
共
設
施

A
h增
修
訂
相
關
法
令
規
章

1

成
立
服
務
團
提
供
復
建
諮
詢
及
技
術
服
務

向
編
製
舟
容
格
式

由
經
建
會
會
同
各
部
會
訂
定
，
送
各
機
關
辦
理
。

四
資
金
反
經
費
來
源

L

資
金
來
源
!
優
惠
貸
款

ω
農
業
發
展
基
金

ω
行
政
院
開
發
基
金

ω
中
小
企
業
發
展
基
金

仙
中
長
期
資
金

ω
銀
行
自
有
資
金

之
經
費
來
源
|
政
府
補
助

需
政
府
補
助
部
分
，
由
中
央
各
部
會
及
地
方
政
府
分
年
編
列
預
算
支

應、

回
嬰
勵
民
用
參
與

鼓
勵
公
民
營
企
業
或
民
間
團
體
協
助
區
內
企
業
重
建
、
再
造
。

閃
編
謀
深
程
時
程

期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-322一月六年九十八國氏華中



L

八
十
八
年
十
月
三
十
一
日
前
農
委
會
、
經
濟
部
、
交
通
部
、
新
聞

局
補
充
完
成
嘉
義
地
區
地
震
造
成
之
產
業
重
建
需
求
調
查
及
修
正
己
採
行

措
施
適
用
嘉
義
地
區
。

Z

各
主
管
機
關
於
八
十
八
年
十
一
月
三
十
日
前
完
成
重
建
計
畫
送
行

政
院
經
建
會
(
各
部
會
視
需
要
提
前
完
成
計
畫
)
。

1
行
政
院
經
建
會
進
行
審
議
後
，
於
八
十
八
年
十
二
月
三
十
一
日
前

(
各
部
會
產
業
重
建
部
門
計

提
報
行
政
院
災
後
重
建
推
動
委
員
會
核
定
。

畫
視
需
要
可
分
別
研
擬
，
提
前
核
定
實
施
)

三
、
生
活
重
建
計
畫

H
項
目
類
別

學及生 學校教 JL、

靈 類別重

輔學 建

導

教 會青育部 部文
主

育 )輔、建

部
會、國會 管

、 衛生 部防 ( 機

原署、內 Jj~ 

民、教政

2. 1. 
協結 (2) (1)己作救災講透結盒
助合 災震原理重文完， 習過

災區 大專 諮災民中建建自進 撫人、文逼
詢處會。系會 慰社會員訓練課 化

學校 服務已 列已 社及 宣是及 說
校復 及院 務措施實訂定 活動研擬行之中大會大程等活動

明課民 計-，九愚 民

及學生 體團問 。畫都 並二工之悉，、間
」會 積一作心心辦心靈
'區 極震。靈靈理理

! 就學 量力 提原 推災 創傷重災諮商 力
供住動心 建民量
服民 辦靈 o 工、、，

及
輔導

建部內 教
會、政 育

)原部
部

民
合E3 ( 

國

文防

1. 2. 

(7) (6) (5) (4) (3) (2) (1) 己 校學建築與教學 建 辦點專車貸款利 f修直里已系列已學生大己心已社巳暨已暨已完成 ，理

孤兒 分工 體力團 不同 罪施草賣 善 心 i ， 二草地草要點 草 工施 i措已先 草叫合 需求 理提供認網訊一」震 作。
身作量 與設 私公立 復健 輔導。 實親 聾九一 」 量炭 j區辦ii L 要點L 學復謀 ;活「】; JL丸

礙障提供訂定結合 要施學 探討 、一 學生 理。 。 重建靈重

期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-323一月六年九十八國氏華中



就
業
服
務

社
會
救
助
及
一
內
政
部
(
國
防

福
利
服
務
部
、
原
民
會
、
文

建
會
)

勞
委
會
(
青
輔

會
、
原
民
會
)

者
及
生
活
扶
助
戶
之
後
續
協
助
與
照

顱
，
並
協
助
組
合
屋
臨
時
社
區
住
戶

建
立
社
區
意
識
，
協
助
災
民
重
建
生

活
。

立
已
完
成
及
進
行
中
之
工
作
，
包
括
:

的
內
政
部
函
頒
「
九
一
三
大
地
震
災

民
救
助
及
慰
助
金
之
核
發
事
宜
」
0

ψ
內
政
部
函
頒
「
九
一
二
大
地
震
安

置
受
災
戶
租
金
發
放
作
業
要
點
」
。

ω
內
政
部
函
頒
「
受
災
戶
役
男
徵
服

國
民
兵
役
作
業
規
定
」
。

仙
國
防
部
函
頒
「
受
災
戶
在
營
服
義

務
役
宮
士
兵
辦
理
停
役
、
提
前
退

伍
規
定
」
。

叫
原
民
會
函
頒
「
輔
助
原
住
民
急
難

救
助
實
施
要
點
」
。

L

配
合
災
後
工
作
之
推
動
，
妥
善
調
配

重
建
所
需
人
力
、
輔
導
原
住
民
投
入

重
建
工
作
;
加
強
失
業
輔
助
、
就
業

服
務
及
職
業
訓
練
等
措
施
，
協
助
災

區
失
業
災
民
就
業
。

么
已
完
成
及
進
行
中
之
工
作
，
包
括
:

山
勞
委
會
函
頒
「
協
助
九
二
一
集
集

大
地
震
勞
工
災
民
以
工
代
眼
就
業

服
務
措
施
」
。

公療醫 就業
共衛生 服務 務服

及
(衛 會勞
原生

委民 署 原會會

民會 ( )環

保 )青

署 串串

的
勞
委
會
函
頒
「
九
一
二
大
地
震
受

災
者
臨
時
工
作
津
貼
要
點
」

0

ω
勞
委
會
函
頒
「
專
案
受
理
受
災
勞

工
重
建
家
園
實
施
要
點
」

o

仙
勞
委
會
函
頒
「
九
一
二
大
地
震
勞

保
局
因
應
措
施
」

0

間
勞
委
會
正
研
擬
「
九
一
二
大
地
震

災
後
就
業
服
務
方
案
」
。

L

協
助
災
區
民
眾
免
除
就
醫
障
礙
，
維

持
正
常
健
保
醫
療
服
務
，
加
強
災
區

防
疫
及
環
境
維
護
，
避
免
發
生
傳
染

疾
病
與
重
建
災
區
醫
療
體
系
。

立
已
完
成
及
進
行
中
之
工
作
，
包
括
:

ω
衛
生
署
函
頒
「
九
一
二
地
震
災
區

後
續
醫
療
照
護
作
業
要
點
」

的
衛
生
署
函
頒
「
九
一
二
震
災
心
理

衛
生
工
作
方
寒
」

ω
衛
生
署
增
設

O
八
O
免
費
「
廿
四

小
時
安
心
專
線
」
。

叫
衛
生
署
編
印
「
災
難
心
理
衛
生

工
作
者
訓
練
手
冊
」

o

叫
健
保
局
函
頒
「
因
應
地
震
災
害

之
醫
療
照
護
專
案
申
報
方
式
」
。

附
健
保
局
函
頒
「
補
助
災
民
健
保

費
實
施
方
案
」

o

m
衛
生
署
己
研
擬
「
震
災
受
損
醫

事
機
構
重
建
補
助
作
業
計
畫
了

月六年九十八國氏華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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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
規
劃
葵
讀

L
掌
握
協
助
對
象
，
幫
助
確
實
需
要
幫
助
的
人
。

立
有
效
利
用
政
府
、
宗
教
及
其
他
民
間
團
體
資
源
。

1

配
合
重
建
需
要
，
優
先
運
用
災
區
人
力
。

4
h鼓
勵
災
民
自
立
自
強
，
合
力
重
建
家
園
。

1

強
化
災
區
醫
療
服
務
、
公
共
衛
生
及
環
境
維
護
，
防
範
傳
染
病
發

生

&
重
視
災
區
學
生
、
民
意
及
救
災
人
員
之
心
理
復
健
及
社
會
心
靈
重

建
。

1

加
強
民
意
防
災
應
變
能
力
及
知
識
之
宣
導
。

因
資
金
籌
措
與
經
費
來
源

L

資
金
來
源
政
府
提
供
優
惠
貸
款
，
包
括
:

ω
行
政
院
開
發
基
金
。

ω
中
央
銀
行
提
撥
郵
政
儲
金
轉
存
款
。

ω
中
長
期
資
金
。

立
政
府
負
擔
或
補
助
經
費
部
分
(
包
括
公
務
預
算
及
附
屬
單
位
預
算
)

需
政
府
負
擔
或
輔
助
部
分
，
由
中
央
各
部
會
及
地
方
政
府
分
年
編
列

預
算
支
應
。

1

民
間
捐
款

關
於
災
民
安
置
、
生
活
、
醫
療
及
教
育
之
扶
助
事
項
，
以
及
協
助
失

依
兒
童
之
撫
育
、
身
心
障
礙
者
照
顧
及
失
依
老
人
之
安
養
、
社
區
重
建
之

社
會
與
心
靈
重
建
，
由
中
央
各
部
會
向
「
財
團
法
人
九
一
二
震
災
重
建
基

金
會
」
申
請
補
助
。
地
方
政
府
部
分
由
各
縣
(
市
)
政
府
及
鄉
(
鎮
、
市
)

公
所
收
受
民
間
捐
款
辦
理
。

4
“
民
間
自
籌
。

四
鼓
勵
民
周
參
與

有
關
心
靈
重
建
、
學
校
教
學
及
學
生
輔
導
、
社
會
救
助
及
褔
利
服
務

等
項
目
，
鼓
勵
民
間
企
業
、
個
人
、
宗
教
及
其
他
民
間
團
體
從
事
重
建
工

作

回
緝
製
內
容
格
式

依
前
昔
日
、
所
需
協
助
對
象
、
預
計
採
取
措
施
及
目
標
、
經
費
需
求
及

來
源
等
編
製
。

問
編
探
流
程
時
程

L
各
主
管
機
關
於
八
十
八
年
十
一
月
三
十
日
前
完
成
生
活
重
建
部
門

計
畫
分
送
行
政
院
教
育
改
革
推
動
委
員
會
(
學
校
教
學
及
學
生
輔
導
類
)
、

行
政
院
社
會
福
利
推
動
小
組
(
社
會
救
助
及
福
利
服
務
類
)
、
黃
政
務
委
員

大
洲
(
心
靈
重
建
類
)
、
及
行
政
院
經
建
會
(
醫
療
服
務
及
公
共
衛
生
、
就

業
服
務
類
)
等
審
議
。
(
各
部
會
視
需
要
提
前
完
成
部
門
計
畫
)

之
審
議
後
，
於
八
十
八
年
十
二
月
三
十
一
日
前
提
行
政
院
災
後
重
建

(
各
部
會
生
活
重
建
部
門
計
畫
視
需
要
可
分
別
研
擬

推
動
委
員
會
核
定
。

提
前
核
定
實
施
)

四
、
社
區
重
建
計
畫

期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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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
規
劃
葵
頡

L

鼓
勵
居
民
積
極
參
與
，
透
過
溝
通
、
考
察
，
以
新
觀
念
、
新
作

為
，
確
保
重
建
工
作
順
利
進
行
。

之
重
視
原
住
民
文
化
，
保
存
地
區
人
文
特
色
，
規
劃
利
用
災
變
形
成

之
特
殊
地
形
、
地
物
。

1

鼓
勵
節
約
用
水
、
用
電
、
利
用
太
陽
能
及
風
能
;
發
展
綠
色
建

築
，
提
借
資
源
再
生
，
強
化
維
生
系
統
。

A
h
建
造
機
能
完
善
之
優
質
生
活
環
境
、
提
供
必
要
公
共
設
施
與
服

務
、
規
劃
防
災
避
難
安
全
地
帶
。

口
社
區
重
建
類
史
、
方
式
與
嬰
勵
措
跑

針
對
各
社
區
地
理
位
置
、
地
形
地
貌
、
地
方
文
化
特
色
、
產
業
發
展

型
態
、
建
物
毀
損
狀
況
及
社
區
居
民
意
願
'
因
地
制
宜
，
從
點
、
線
、
面

辦
理
社
區
重
建
工
作

.. 

L

個
別
建
物
重
建

ω
獨
棟
、
產
權
清
楚
，
不
涉
及
都
市
計
畫
變
更
，
也
非
位
於
整
體
重

建
計
畫
地
區
之
個
別
建
物
，
依
都
市
計
畫
法
及
非
都
市
土
地
使
用
管
制
規

則
辦
理
重
建
或
整
建
。
鄉
村
區
中
屬
於
農
村
摩
落
，
或
不
涉
及
整
體
重
建

之
個
別
建
物
，
依
照
農
委
會
「
農
村
擊
落
重
建
計
畫
作
業
規
範
」
辦
理
重

建
。

ω
為
增
加
公
共
空
間
及
提
升
整
體
美
觀
，
由
內
政
部
訂
定
相
關
規

範
'
鼓
勵
個
別
基
地
合
併
規
劃
設
計
、
共
同
興
建
，
並
依
建
築
法
退
縮
指

定
建
築
線
。
(
八
十
八
年
十
二
月
十
五
日
前
)

ω
為
求
個
別
建
築
物
之
安
全
與
美
觀
，
由
主
管
機
關
內
政
部
(
營
建

署
)
會
同
農
委
會
、
原
民
會
，
儘
速
研
訂
相
關
規
範
或
獎
勵
措
施
，
包
括

提
供
標
準
圖
說
、
補
助
規
劃
設
計
費
或
建
造
費
，
簡
化
建
照
，
申
請
手
續
，

以
改
善
都
市
與
鄉
村
風
貌
。
(
八
十
八
年
十
一
月
三
十
日
前
)

仙
為
使
居
民
準
確
地
整
修
房
屋
，
由
內
政
部
(
營
建
署
)
引
介
建
築

師
提
供
房
屋
義
診
及
建
物
補
強
對
策
服
務
。

(
八
十
八
年
十
一
月
三
十
日

前
…
)ω

由
農
委
會
會
同
原
民
會
鼓
勵
民
間
興
建
示
範
住
宅
及
農
宅
。

之
整
體
重
建
方
式
與
獎
勵
措
施

ω
都
市
更
新
地
區

都
市
計
畫
內
災
區
，
適
合
採
都
市
更
新
方
式
辦
理
重
建
者
，
依
「
都

市
更
新
條
例
」
劃
設
都
市
更
新
地
區
及
更
新
單
元
，
進
行
重
建
、
整
建
與

維
護
，
其
實
施
方
式
得
採
區
段
徵
收
、
市
地
重
劃
或
權
利
變
換
等
方
式
辦

理
，
並
得
依
都
市
更
新
條
例
規
定
，
給
予
容
積
獎
勵
與
稅
捐
減
免
。

ω
鄉
村
區
更
新
地
區

非
都
市
土
地
之
災
區
，
適
合
採
鄉
村
區
更
新
方
式
辦
理
重
建
者
，
依

都
市
計
畫
法
擬
定
鄉
街
計
畫
，
或
擴
大
都
市
計
畫
範
圍
，
依
都
市
更
新
條

例
辦
理
重
建
、
整
建
與
維
護
，
並
給
予
容
積
獎
勵
與
稅
捐
減
免
;
或
依

「
臺
灣
省
農
村
社
區
更
新
土
地
重
建
實
施
辦
法
」
辦
理
重
建
。

ω
農
村
B
a落
重
建
地
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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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
村
擊
落
(
含
鄉
村
區
內
不
適
合
採
更
新
方
式
辦
理
重
建
者
)
之
重

建
，
由
農
委
會
研
擬
「
農
村
摩
落
重
建
計
畫
作
業
規
範
」
劃
設
農
村
摩
落

重
建
地
區
，
辦
理
重
建
，
並
依
相
關
規
範
給
予
獎
勵
。
(
八
十
八
年
十

一

月
三
十
日
前
)

仙
原
住
民
擊
落
重
建
地
區

由
原
住
民
委
員
會
參
照
農
委
會
「
農
村
惠
落
重
建
計
畫
作
業
規
範
」

劃
設
原
住
民
惠
落
重
建
地
區
，
辦
理
重
建
，
並
依
相
關
規
範
給
予
獎
勵
。

(
八
十
八
年
十
一
月
十
五
日
前
)

m
w新
社
區

@
針
對
土
石
流
、
斷
層
地
區
居
民
遷
村
安
置
，
或
配
合
地
方
政
府
安

置
災
民
需
要
，
辦
理
社
區
開
發
。

@
都
市
計
畫
範
圍
外
或
都
市
計
畫
範
間
內
利
用
周
邊
之
農
業
區
、
公

有
或
公
營
事
業
土
地
、
其
他
適
當
土
地
，
依
都
市
計
畫
變
更
、
新
訂
或
擴

大
及
非
都
市
土
地
使
用
變
更
編
定
等
方
式
規
劃
開
發
為
新
社
區
。

1

由
中
央
政
府
統
籌
規
劃
建
設
日
月
潭
國
家
風
景
區
、
中
興
新
村
特

定
區
。因

組
織

L

縣
政
府

.. 

成
立
縣
重
建
推
動
委
員
會
，
由
縣
長
擔
任
主
任
委
員
，

派
聘
中
央
都
市
計
畫
主
管
機
關
代
表
、
縣
政
府
相
關
部
門
主
管
、
具
有
專

門
學
術
經
驗
之
專
家
、
熱
心
公
益
人
士
組
成
(
其
中
專
門
學
術
經
驗
之
專

家
及
熱
心
公
益
人
士
不
得
低
於
委
員
總
人
數
二
分
之
二
，
負
責
核
定
鄉

(
鎮
、
市
)
重
建
綱
要
計
畫
及
都
市
更
新
區
、
鄉
村
區
、
新
社
區
之
社
區
重

建
計
畫
。
臺
中
市
政
府
比
照
縣
政
府
成
立
市
重
建
推
動
委
員
會
，
負
責
核

定
該
市
部
分
地
區
重
建
綱
要
計
畫
及
社
區
重
建
計
畫
。

Z

鄉
(
鎮
、
市
)
公
所
成
立
鄉
(
鎮
、
市
)
重
建
推
動
委
員
會
，
由

鄉
(
鎮
、
市
)
長
擔
任
主
任
委
員
，
派
聘
上
級
都
市
計
畫
主
管
機
關
代

表
、
鄉
(
鎮
、
市
)
公
所
相
關
部
門
主
管
、
具
有
專
門
學
術
經
驗
之
專

家
、
熱
心
公
益
人
士
組
成
(
其
中
專
門
學
術
經
驗
之
專
家
及
熱
心
公
益
人

士
不
得
低
於
委
員
總
人
數
二
分
之
一
)
，
負
責
核
轉
輝
(
鎮
、
市
)
重
建
綱

要
計
畫
及
都
市
更
新
區
、
鄉
村
區
、
新
社
區
之
社
區
重
建
計
畫
。

1

社
區
.. 

視
需
要
成
立
社
區
重
建
推
動
委
員
會
，
以
社
區
為
單
位
，

屬
居
民
自
治
組
織
，
由
社
區
領
袖
或
村
里
長
擔
任
召
集
人
，
邀
請
社
區
居

民
、
學
者
專
家
、
企
業
代
表
、
政
府
機
關
代
表
組
成
，
負
責
協
調
整
合
居

民
及
各
機
關
意
見
，
並
參
與
社
區
重
建
計
畫
之
規
劃
。

4

民
間
諮
詢
機
構

.. 

各
級
政
府
得
視
需
要
邀
請
民
間
團
體
弋
表
、
專

家
學
者
成
立
民
間
諮
詢
團
，
提
供
社
區
重
建
諮
詢
。

旦
有
關
縣
(
市
)
、
鄉
(
鎮
、
市
)
及
社
區
重
建
推
動
委
員
會
之
組

織
、
功
能
及
作
業
要
點
，
由
內
政
部
定
之
。

(
八
十
八
年
十

一
月
十
五
日

斗
別
)四

審
議
流
程
之
簡
化

L

依
臺
灣
中
部
區
域
計
畫
辦
理
之
新
訂
或
擴
大
都
市
計
畫
，
其
申
請

書
免
經
內
政
部
區
域
計
畫
委
員
會
審
議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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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
社
區
重
建
計
畫
涉
及
都
市
計
畫
變
更
者
，
依
都
市
計
畫
法
定
程
序

辦
理
。1

為
簡
化
審
議
流
程
，
得
由
各
級
都
市
計
畫
委
員
會
聯
席
審
議
，
其

流
程
簡
化
作
業
規
定
，
由
內
政
部
定
之
。
(
八
十
八
年
十
一
月
三
十
日
前
)

回
都
{
昂
地
區
(
都
方
支
新
地
區
、
鄉
村
區
支
新
地
區
、
新
社
區
)

作
背
景
況
程
反
時
程

L
甄
選
規
劃
團
隊

ω
由
縣
政
府
會
同
鄉
(
鎮
、
市
)
公
所
參
考
經
建
會
提
供
之
人
才
資

料
庫
，
依
據
地
方
特
性
及
需
要
甄
選
，
一
個
鄉
(
鎮
、
市
)
以
一
個
團
隊

規
劃
為
原
則
，
並
由
規
劃
團
隊
於
鄉
(
鎮
、
市
)
所
在
地
設
置
那
(
鎮
、

市
)
級
工
作
站
，
並
依
據
事
實
需
要
，
於
每
一
社
區
設
置
社
區
工
作
站
。

臺
中
市
根
據
事
實
需
要
比
照
辦
理
。
如
目
前
已
有
規
劃
團
隊
進
行
規
劃
工

(
八
十
八
年
十
一
月
十
五
日
前
)

作
，
則
可
繼
續
進
行
規
劃
事
宜
。

ω
規
劃
團
隊
資
格

.. 

由
其
專
業
技
術
顧
問
、
學
術
團
體
、
法
人
機

構
、
或
其
他
政
府
機
關
領
銜
，
成
員
應
包
括
都
市
計
畫
(
或
農
山
村
規

劃
)
、
都
市
設
計
、
建
築
、
地
政
及
權
利
變
換
、
土
木
或
大
地
工
程
、
防
災

及
環
境
規
劃
、
景
觀
工
程
等
專
業
人
員
。

ω
工
作
內
容
:
包
括
研
擬
鄉
(
鎮
、
市
)
重
建
綱
要
計
畫
、
社
區
重

建
計
畫
(
都
市
更
新
計
畫
、
螂
村
區
更
新
計
畫
、
新
社
區
開
發
計
畫
)
、
都

市
計
畫
擬
訂
或
變
更
書
園
、
都
市
更
新
計
畫
書
圖
等
。
其
作
業
內
容
及
作

業
規
範
由
內
政
部
訂
定
。
(
八
十
八
年
十
一
月
三
十
日
前
)

Z

詳
細
調
查

包
括
資
料
蒐
集
、
現
地
勘
查
與
初
步
地
表
地
質
調
查
、
地
質
條
件
可

適
性
初
步
評
估
、
土
地
利
用
潛
能
評
估
、
都
市
或
非
都
市
土
地
使
用
現
況

調
查
、
建
物
受
損
情
況
及
居
民
意
見
調
查
等
。

1

研
擬
重
建
綱
要
計
畫

ω
臺
中
市
視
需
要
辦
理
部
分
地
區
重
建
綱
要
計
畫
或
社
區
重
建
計

畫
;
其
他
災
區
面
積
較
小
之
鄉
鎮
，
司
直
接
辦
理
社
區
重
建
計
畫
。

十
八
年
十
二
月
三
十
一
日
前
)

ω
鄉
(
鎮
、
市
)
規
劃
團
隊
應
就
其
負
責
規
劃
之
鄉
(
鎮
、
市
)
，
研

擬
鄉
(
鎮
、
市
)
重
建
綱
要
計
畫
，
送
鄉
(
鎮
、
市
)
重
建
推
動
委
員
會

核
轉
縣
重
建
推
動
委
員
會
核
定
，
據
以
擬
定
社
區
更
新
計
畫
、
都
市
計
畫

變
更
等
。
(
八
十
八
年
十
二
月
三
十
一
日
前
)

ω
綱
要
計
畫
內
容
包
括
:
發
展
願
景
與
定
位
、
社
經
與
環
境
現
況
及

發
展
分
析
、
重
建
策
略
與
方
針
、
各
重
建
類
型
地
區
之
劃
設
、
都
市
更
新

單
元
或
實
施
單
元
之
劃
設
。

川
川
縣
市
政
府
依
據
鄉
(
鎮
、
市
)
重
建
綱
要
計
畫
檢
討
修
正
縣
市
綜

合
發
展
計
畫
。

4
H更
新
地
區
及
新
社
區
禁
限
建

依
鄉
(
鎮
、
市
)
重
建
綱
要
計
畫
需
辦
理
都
市
更
新
、
鄉
村
區
更
新

或
新
社
區
計
畫
之
地
區
，
得
依
相
關
法
令
辦
理
禁
限
建
，
期
限
最
長
不
得

超
過
二
年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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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研
擬
社
區
重
建
計
畫

川
規
劃
團
隊
根
據
縣
(
市
)
重
建
推
動
委
員
會
核
定
之
鄉
(
鎮
、
市
)

重
建
綱
要
計
畫
，
就
各
社
區
特
性
分
別
擬
定
社
區
重
建
計
章
，
社
區
重
建

計
畫
之
內
容

.. 

@
都
市
更
新
及
鄉
村
區
更
新
計
畫
應
包
括

.. 

更
新
地
區
範
團
、
基
本

目
標
與
策
略
、
實
質
再
發
展
、
劃
定
之
更
新
單
元
或
其
劃
定
基
準
等
。
實

施
者
再
據
以
擬
定
都
市
更
新
事
業
計
畫
。

@
新
社
區
計
畫
應
包
括
:
新
社
區
範
圍
、
發
展
構
想
與
策
略
、
土
地

使
用
計
畫
、
公
共
設
施
計
畫
等
。
開
發
者
據
以
擬
定
新
社
區
事
業
計
畫
。

ω
社
區
重
建
計
畫
徵
求
各
該
社
區
重
建
推
動
委
員
會
意
見
後
，
送
請

鄉
(
鎮
、
市
)
重
建
推
動
委
員
會
核
轉
縣
(
市
)
重
建
推
動
委
員
會
核

定
。
(
八
十
九
年
三
月
十
日
前
)

r
a
選
定
實
施
者
或
開
發
主
體
(
八
十
九
年
五
月
三
十

一
日
前
)

ω
都
市
更
新
地
區

@
縣
(
市
)
政
府
根
據
社
區
重
建
計
畫
，
得
自
行
實
施
，
或
同
意
鄉

(
鎮
、
市
)
公
所
實
施
，
或
經
公
開
評
選
程
序
委
由
都
市
更
新
事
業
機
構
辦

理
。

@
都
市
更
新
事
業
計
畫
範
圍
內
重
建
區
段
之
土
地
，
以
權
利
變
換
方

式
實
施
之
。
但
由
縣
(
市
)
政
府
或
其
他
機
關
辦
理
者
，
得
以
徵
收
、
區

段
徵
收
或
市
地
重
劃
方
式
實
施
之
。

@
徵
收
或
區
段
徵
收
以
縣
(
市
)
政
府
為
開
發
主
體
;
市
地
重
劃
由

縣
(
市
)
政
府
辦
理
，
但
重
劃
區
內
地
主
過
半
數
以
上
且
面
積
亦
連
一
半

以
上
者
之
同
意
，
得
由
民
間
自
行
辦
理
。

ω
鄉
村
區
更
新
地
區

參
照
都
市
更
新
條
例
有
關
規
定
辦
理
開
發
。

ω
新
社
區

@
依
都
市
計
畫
法
定
程
序
劃
設
者
，
以
縣
(
市
)
政
府
為
開
發
主

體
。
必
要
時
得
委
由
鄉
(
鎮
、
市
)
公
所
辦
理
。
得
採
市
地
重
劃
、
區
段

徵
收
或
跨
區
市
地
重
劃
、
跨
區
區
段
價
收
等
方
式
辦
理
開
發
。

@
依
區
域
計
畫
法
定
程
序
劃
設
者
，
由
民
間
業
者
或
地
主
，
依
非
都

市
土
地
變
更
審
議
規
範
有
關
規
定
辦
理
開
發
。

1
研
擬
更
新
事
業
計
畫

更
新
事
業
計
畫
徵
求
社
區
重
建
推
動
委
員
會
意
見
後
，
依
據
都
市
更

新
條
例
報
請
鄉
(
鎮
、
市
)
重
建
委
員
會
核
轉
縣
(
市
)
重
建
推
動
委
員

會
核
定
。

。
趴
鄉
(
鎮
、
市
)
重
建
綱
要
計
畫
未
奉
核
定
前
，
如
己
研
擬
完
成
具

體
可
行
之
社
區
重
建
計
畫
，
則
可
提
前
核
定
實
施
。

閃
農
村
及
原
往
民
聚
落
之
作
骨
干
一
川
流
程
時
程

L
甄
選
規
劃
團
隊

.. 

(
八
十
八
年
十
一
月
十
五
日
前
)

ω
農
村
摩
落
重
建
地
區

.. 

由
農
委
會
水
土
保
持
局
，
依
據
地
方
特
性

及
需
要
甄
選
，
以
一
個
村
里
一
個
團
隊
規
劃
為
原
則
。

ω
原
住
民
摩
落
重
建
地
區

.. 

由
原
住
民
委
員
會
考
量
原
住
民
罪
"
落
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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殊
需
求
甄
選
，
以
一
個
村
里
一
個
團
隊
規
劃
為
原
則
。

ω
規
劃
團
隊
工
作
內
容

.. 

農
村
B
a落
重
建
地
區
及
原
住
民
忠
心
落
重
建

地
區
之
規
劃
團
隙
，
應
依
照
農
委
會
「
農
村
摩
落
重
建
計
畫
作
業
規
範
」

辦
理
。
農
委
會
應
訂
定
農
村
及
建
築
重
建
作
業
手
冊
，
以
規
範
農
村
擊
落

之
建
築
物
型
態
、
景
觀
、
環
境
及
配
置
。

(
八
十
八
年
十
二
月
三
十
一
日

前
…
)之

研
擬
農
村
緊
落
重
建
地
區
及
原
住
民
串
串
落
重
建
地
區
之
重
建
計
畫

(
八
+
九
年
二
月
十
日
前
)
並
報
請
農
委
會
或
原
民
會
核
定
。

1

研
擬
農
村
緊
落
重
建
地
區
及
原
住
民
軍
落
重
建
地
區
之
重
建
計
畫

細
部
計
畫
(
八
十
九
年
三
月
十
日
前
)
並
報
請
農
委
會
或
原
民
會
核
定
後

實
施
。個

經
費
來
源
與
民
間
參
與

L

規
劃
費

.. 

縣
市
綜
合
發
展
計
畫
、
鄉
(
鎮
、
市
)
重
建
綱
要
計
畫

與
社
區
重
建
計
畫
等
規
劃
團
隊
之
經
費
與
規
劃
費
由
民
間
捐
款
統
籌
支

應

之
建
設
經
費
﹒

ω
地
方
政
府
辦
理
都
市
更
新
，
得
設
都
市
更
新
基
金
。

ω
具
有
自
償
性
公
共
設
施
(
如
市
場
、
停
車
場
等
)
獎
勵
民
間
參
與

方
式
辦
理
。

ω
都
市
更
新
區
之
重
建
、
整
建
與
維
護
，
輔
導
民
間
成
立
更
新
團
體

或
以
土
地
信
託
方
式
，
或
發
行
投
資
信
託
(
共
同
)
基
金
籌
措
資
金
辦

理
。

仙
社
區
重
建
或
更
新
有
關
住
宅
興
建
所
需
資
金
，
可
申
請
中
央
銀
行

提
撥
之
郵
政
儲
金
一
千
億
元
之
災
民
家
園
重
建
專
案
融
資
，
或
中
美
基
金

「
協
助
震
災
災
民
住
宅
購
建
與
修
繕
優
惠
貸
款
」
。

伍
、
配
合
措
施

一
、
制
定
特
別
法
及
增
修
現
行
法
律

為
推
動
災
後
重
建
工
作
，
制
定
特
別
法
，
並
因
應
一
般
災
害
防
制
及

重
建
，
增
修
訂
相
關
法
律
，
採

「整
體
立
法
，
個
別
推
動
」
方
式
辦
理
。

川
鬥
震
災
重
建
暫
一
丌
憔
樹

L

目
的
:
為
執
行
災
後
重
建
任
務
與
銜
接
緊
急
命
令
效
力
所
制
定
之

任
務
性
與
限
時
性
之
特
別
法
。

Z

內
容

.. 

重
建
機
制
、
重
建
財
源
、
產
業
融
資
、
災
民
融
資
、
災
區

更
新
、
租
稅
優
惠
、
地
權
與
地
籍
處
理
、
公
有
財
產
、
行
政
程
序
簡
化

等

1

主
辦
機
關

.. 

經
建
會

4
.
完
成
時
間
:
八
十
八
年
十
一
月
十
五
日
前
送
行
政
院
，
十
一
月
三

十
日
前
完
成
相
關
法
制
作
業
程
序
送
立
法
院
審
查
。

口
制
定
新
法
津

L

目
的.. 

建
構
完
備
之
災
害
防
救
及
重
建
法
制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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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
內
容

.. 

訂
定
災
害
防
救
法
、
農
村
社
區
土
地
重
劃
條
例
、
農
村
建

設
法
。1

主
辦
機
關

.. 

內
政
部
、
農
委
會

4
.完
成
時
間
:
八
十
八
年
十
一
月
十
五
日
前
送
行
政
院
，
十
一
月
三

十
日
前
完
成
相
關
法
制
作
業
程
序
送
立
法
院
審
查
。
農
委
會
於
八
十
九
年

十
三
月
三
十
一
日
前
完
成
農
村
建
設
法
草
案
。

同
增
修
訂
是
津

L

目
的
.. 

增
強
現
行
法
有
關
災
害
救
助
及
重
建
機
制
。

之
內
容

.. 

修
訂
電
業
法
、
水
利
法
、
平
均
地
權
條
例
、
文
化
資
產
保

存
法
、
醫
療
法
等
。

1

主
辦
機
關

.. 

經
濟
部
、
內
政
部
、
衛
生
署

4
.
完
成
時
間
:
八
十
八
年
十
二
月
三
十
一
日
前
報
行
政
院
。

二
、
防
救
災
體
系
制
度
強
化

U
U建
立
完
善
的
防
板
給
〈
通
訊
網
路

L

目
的
:
加
強
相
關
防
災
機
關
縱
向
、
橫
向
整
合
及
災
情
迅
速
正
確

傳
遞
。立

主
辦
機
關
.. 
內
政
部
、
交
通
部

1

完
成
時
間
:
九
十
一
年
十
二
月
三
十
一
日
前

口
加
挖
空
中
情
搜
鼠
力

L

目
的
.. 

設
立
空
中
消
防
隊
，
分
北
、
中
、
南
區
成
立
分
隊
，
執
行

各
項
偵
搜
、
救
災
、
救
護
任
務
。

之
主
辦
機
關

.. 

內
政
部
、
交
通
部
、
國
防
部

1
完
成
時
間
.. 

九
十

一
年
十
二
月
三
十
一
日

前

自
如
措
替
臻
遣
送
能
力

L

目
的
:
在
提
昇
消
防
機
關
緊
急
救
護
後
送
能
力
及
服
務
品
質
，
使

之
具
實
質
現
場
急
救
與
後
送
功
能
之
救
護
服
務
。

之
主
辦
機
關

.. 

內
政
部
、
衛
生
署

1
完
成
時
間

.. 

九
十
年
十
二
月
三
十
一
日
前

四
措
化
各
級
災
害
險
救
中
化
之
結
構
、
設
備
、
軟
硬
體
設
施

L

目
的

.. 

補
助
震
災
受
損
建
築
物
之
復
建
，
並
強
化
各
級
災
害
防
救

中
心
之
建
築
結
構
，
同
時
規
劃
災
情
傳
遞
系
統
，
以
利
災
情
蒐
集
，
並
有

效
指
揮
、
督
導
、
協
調
防
救
災
事
宜
。

之
主
辦
機
關
:
內
政
部

1
完
成
時
間

.. 

九
十

一
年
十
二
月
三
十
一
日
前

回
訣
萱
災
害
防
救
尊
貴
機
構

L
目
的
:
強
化
中
央
防
災
會
報
功
能
、
設
置
固
定
之
中
央
防
救
中

、
心
。

之
主
辦
機
關
:
內
政
部

1
完
成
時
間
:
九
十
年
十
二
月
三
十
一
日
前

閃
持
化
政
府
專
業
救
災
能
力

L
目
的
.. 

建
立
特
種
救
助
總
隊
，
加
強
政
府
救
災
應
變
能
力
。

之
主
辦
機
關
:
內
政
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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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完
成
時
間

.. 

九
十
年
十
二
月
三
十
一
日
前

個
強
化
民
周
專
業
救
災
鼠
力

l

目
的
﹒
建
立
政
府
與
民
問
團
體
暢
通
之
機
動
通
訊
管
道
、
協
調
民

間
救
難
組
織
建
構
災
害
現
場
指
揮
機
制
。

之
主
辦
機
關

.. 

內
政
部

1

完
成
時
間

.. 

九
十
年
十
二
月
三
十
一
日
前

例
如
措
規
動
實
施
地
震
及
美
工
保
險

L
目
的
.. 

建
立
完
整
的
住
宅
地
震
保
險
及
義
工
保
險
機
制

Z
主
辦
機
關

.. 

財
政
部

1

完
成
時
間

.. 

八
十
九
年
三
月
三
十
一
日
前

三
、
財
源
籌
措

仆
鬥
政
府
預
算

L
八
十
八
下
半
年
及
八
十
九
年
度
約

、
二
0
0
億
元
。

ω
發
行
公
債
或
辦
理
借
款
八
0
0
億
元
。

ω
調
節
收
支
移
緩
救
急
或
移
用
以
前
年
度
歲
計
剩
餘
等
約
四

0
0
億

兀
。

Z

九
十
年
度
以
後
所
需
經
費
，
配
合
中
長
程
公
共
建
設
四
年
計
畫
分

年
編
列
預
算
籌
應
。

1

中
央
與
地
方
政
府
經
費
之
負
擔
，
依
據
「
中
央
對
省
市
政
府
補
助

款
及
中
央
統
籌
分
配
稅
款
處
理
原
則
」
辦
理
。

口
民
間
捐
款

「
財
團
法
人
九
二
一
震
災
重
建
基
金
」
運
用
範
圍
包
括

L
關
於
災
民
安
置
、
生
活
、
醫
療
及
教
育
之
扶
助
事
項
。

1

關
於
協
助
失
依
兒
童
及
少
年
之
撫
育
事
項
。

1

關
於
協
助
身
心
障
礙
者
及
失
依
老
人
之
安
(
養
)
護
事
項
。

4
.關
於
協
助
社
區
重
建
之
社
會
與
心
理
建
設
事
項
。

1

關
於
協
助
成
立
救
難
隊
及
組
訓
事
項
。

f
a關
於
協
助
重
建
計
畫
之
調
查
、
研
究
及
規
劃
事
項
。

1

其
他
與
協
助
販
災
及
重
建
有
關
事
項
。

同
其
他
如
鼓
勵
民
間
參
與
，
設
優
是
貸
款
。

四
、
祭
把
公
業
土
地
處
理

付
問
題

.. 

由
於
祭
把
公
業
設
立
年
代
久
遠
，
子
孫
日
增
、
私
權
糾
紛

不
斷
，
無
法
確
定
派
下
權
。
又
「
祭
把
公
業
土
地
清
理
要
點
」
無
強
制

性
，
無
法
據
以
處
分
土
地
或
申
請
建
築
。
另
祭
把
公
業
非
為
法
人
，
無
法

再
申
請
建
築
'
亦
無
法
取
得
新
的
土
地
權
利
，
致
重
建
工
作
倍
增
困
難
。

叫
解
決
對
策

.. 

立
法
明
訂
祭
把
公
業
土
地
，
經
一
定
比
例
之
派
下
員

同
意
，
可
一
進
行
土
地
整
體
開
發
，
開
發
後
之
利
益
，
仍
為
祭
把
公
業
全
體

派
下
員
共
享
，
以
提
高
土
地
利
用
價
值
，
改
善
城
鄉
景
觀
。

同
主
辦
機
關
﹒
內
政
部

剛
完
成
時
間

.. 

八
十
八
年
十
一
月
十
五
日
前

五
、
地
籍
測
量
與
土
地
複
丈
問
題
處
理

付
問
題
:
因
震
災
發
生
地
層
移
動
，
致
土
地
界
址
與
地
籍
圖
經
界
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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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符
，
產
生
面
積
變
動
與
土
地
界
址
位
移
，
造
成
土
地
界
址
糾
紛
及
鑑
界

複
丈
問
題
，
增
加
重
建
工
作
困
難
。

口
解
決
對
策
:
應
參
酌
地
籍
圖
、
原
登
記
面
積
及
實
地
現
況
辦
理
土

地
複
丈
測
量
，
倘
發
生
界
址
爭
議
者
，
於
特
別
法
中
研
擬
適
當
辦
法
，
以

解
決
土
地
界
址
糾
紛
問
題
。

同
主
辦
機
關

.. 

內
政
部

剛
完
成
時
間

.. 

八
十
八
年
十
一
月
十
五
日
前

六
、
人
力

依
據
行
政
院
所
屬
各
級
人
事
機
構
支
援
九
一
二
震
災
災
後
重
建
因
應

措
施
，
辦
理
災
後
重
建
之
各
機
關
，
可
斟
酌
業
務
實
際
需
要
聘
僱
人
員
辦

理
，
不
受
現
階
段
員
額
管
制
及
「
地
方
行
政
機
關
組
織
準
則
」
有
關
精
簡

聘
僱
人
員
規
定
之
限
制
，
以
充
實
地
方
基
層
行
政
人
力
。

陸
、
執
行
及
管
考

一
、
執
行

付
各
部
門
重
建
計
畫

.. 

由
主
管
機
關
本
於
權
責
推
動
。

間
社
區
重
建
計
畫

.. 

由
縣
(
市
)
政
府
督
導
鄉
(
鎮
、
市
、
區
)
公

所
推
動
，
中
央
及
縣
(
市
)
政
府
給
予
必
要
協
助
。

開
「
災
後
重
建
民
間
諮
詢
團
」
得
於
各
項
重
建
工
作
之
規
劃
、
執

行
，
提
供
諮
詢
、
協
助
。

一
一
、
管
考

各
項
重
建
計
畫
之
規
劃
與
推
動
之
管
考
工
作
，
分
工
如
次

.. 

付
公
共
建
設
計
畫

.. 

行
政
院
公
共
工
程
委
員
會

口
產
業
重
建
計
畫

.. 

行
政
院
經
濟
建
設
委
員
會

同
生
活
重
建
計
畫
、
社
區
重
建
計
畫
及
配
合
措
施

.. 

行
政
院
研
究
發

展
考
核
委
員
會

期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內
4
U

內
有U

n
<U月六年九十八國氏華中




